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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动公开 

 

（2021）第 2 号 

 

 

根据《市司法局关于开展对律师事务所随机抽查工作的实施细

则》《市司法局关于开展对律师事务所分所随机抽查工作的实施细

则》《市司法局关于开展对律师随机抽查工作的实施细则》，市司法

局近期对全市律师事务所、律师事务所分所和律师开展了“双随机

一公开”抽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。 

一、抽查对象 

住所地在本市行政区域内，并依法获准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和律

师事务所分所；依法获准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执业的律师。 

二、抽查事项 

抽查事项为律师事务所执业管理、律师业务开展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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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抽查依据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（2017年 9 月 1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

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三次修正）第四条。 

《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》（2008年 7 月 18日司法部令第 111号

发布、2012 年 11 月 30 日司法部令第 125 号修正、2016年 9 月 6日

司法部令第 133号修订、2018 年 12 月 5 日司法部令第 142 号修正）

第六十六条。 

《律师执业管理办法》（2008 年 7 月 18 日司法部令第 112 号发

布，2016年 9 月 18 日司法部令第 134 号修订）第四十五条。 

四、抽查情况 

本次抽查对象为本市律师事务所（包括外地律师事务所上海分

所）名录中随机抽取的 65家律师事务所，并在以上律师事务所中随

机抽取 229名律师。执法检查人员为全市司法行政系统中抽取的具

备执法证的 53名工作人员。检查方式为书面检查和实地检查相结合。

检查时间为 12月 9 日至 12 月 23 日。司法行政机关通过下发通知，

告知检查内容、期限和开展方式，要求抽查对象按照要求报送书面

材料，执法检查人员对书面材料进行审查。完成书面检查后，对 24

家律师事务所开展实地检查，并将检查情况予以记录。 

五、抽查结果 

通过本次抽查发现，被抽查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在执业管理、

业务开展方面总体能够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《律师事务所

管理办法》《律师执业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开展。但个别律师事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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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和律师存在以下问题：一是内部管理不到位，档案管理不规范等；

二是制度不完善，缺少投诉处理机制等；三是个别律师执业不规范，

私自承揽业务等。 

六、抽查结果处理 

对抽查中发现的问题，执法检查人员当场予以指出，并要求相

关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对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《律师事务所管

理办法》《律师执业管理办法》，针对存在的问题及时整改。相关整

改情况，我局将跟踪督促，确保整改落到实处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上海市司法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2月 1日 

 

 

 

 

 
 
 

 
 
 
 


